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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內政部移民署 函
地址：10066 臺北市廣州街15號
聯絡人：專員　黃琳梧
聯絡電話：(02)23889393分機2663
傳真電話：(02)23892647
電子信箱：aug3rd@immigration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7月1日
發文字號：移署入字第1140083432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外僑居留證、外僑永久居留證、就業PASS卡及就業金

卡之類別及國籍欄位修正一案，請查（察）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求海外或駐臺外國機構人員及在臺不諳中文之外國人得

以更易辨識本署所核發之相關居留證件，爰自114年7月1日

起，本署外僑居留證、外僑永久居留證（含梅花卡、專案

許可永久居留證）、就業PASS卡及就業金卡等證件之「類

別」欄位增列證件英文全銜，且「國籍」欄位增列英文代

碼，以資明確。

二、業經核發且尚在效期內之證件仍屬有效，得繼續使用至效

期屆滿日為止。

三、本次修正樣本公告於本署網站(https://www.immigration.

gov.tw/5382/5385/7445/29919/393585/cp_news)。

正本：外交部、僑務委員會、大陸委員會、衛生福利部、勞動部、財政部、交通部、法
務部、教育部、內政部戶政司、警政署、各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40186227

■■■■■■11_民政局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7/01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A020400_戶政科


